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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業務費-員工健康檢查費 
壹、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3.10.27 公訓字第 1031060466 號函） 

(一)一般健康檢查依本要點規定實施之。但各機關現有規定優於本要點者，從其規

定。（第 2點） 

(二)一般健康檢查適用對象為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2 條規定之人員（即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3條所稱公務人員，及同法第 102條準用人員），並依職務及

年齡，區分如下：（第 3點） 

1.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正副首長、司處或相當等級以上主管人員；直轄市、

縣（市）一級機關首長或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 

2.直轄市、縣（市）一級機關副首長或一級單位副主管、二級機關首長各區區長。 

3.前 2款以外，適用本辦法之 40歲以上人員。 

4.第 1 款及第 2 款以外，適用本辦法，且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

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歲人員。 

前項第 3款之 40歲以上人員，指前 1年度 12月 31日止滿 40 歲者。 

(三)一般健康檢查之項目，各機關得按適用對象之性別、職務或年齡，並參考附表

訂定之。（第 4點） 

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次數，依下列規定： 

1.前點第 1項第 1款人員：每年實施 1次。 

2.前點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人員：每 2年實施 1次。 

3.前點第 1項第 4款人員：每 3年實施 1次。 

前點第 1項第 4款人員，必要時，得增加一般健康檢查之檢查項目。 

各機關辦理一般健康檢查時，得配合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辦理之。 

(四)公務人員實施一般健康檢查時，各機關得依其檢附之證明文件，覈實給予公假，

最高給予 2日。（第 6點） 

(五)一般健康檢查之經費，在各機關年度預算內支應。 

公務人員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後，應於實施當年度申請檢查費用之補助。如於申

請檢查費用補助前，調任其他機關（構）者，其檢查費用仍由原任職機關（構）

補助。（第 7 點） 

二、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行政院 104.1.28 院授人給字第 1040022565 號函） 

 

公務機關適用 事業機構適用 其他特種基金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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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 

補助類別 補助對象 補助次數 
補助基準 

（單位：新臺幣） 
第 1類人員 一、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以上首長及職務列至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副首長。 

三、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主管人員。 

四、外交部駐外機構職務列至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館長、副館長。 

五、國立大學與獨立學院校長及副校長、國立專科學校校長。 

六、中央二級機關以上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兼任法規（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實際負責處理業務之主任委員（召

集人）、副主任委員（副召集人）或執行秘書，及依組織法規以外之其他法律規定應置專責承辦業務人員並授權訂定

組織規程之執行秘書。 

七、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後，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並兼任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依處務規程所

設之常設性任務編組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職務人員。 

八、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主持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局長）。 

九、臺灣省諮議會諮議員。 

每年 1次 以 14,000元為限 

 

第 2類人員 第 1 類人員以外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學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之 40

歲以上人員。 

2 年 1 次 以 3,500 元為限 

第 3類人員 第 1類人員以外之中央各機關（構）、國立各級學校法定編制內依法任用（派用）及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之未滿

40 歲，且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人員。 

3 年 1 次 以 3,500 元為限 

備註： 

一、地方政府得參照本補助基準表自行規劃辦理。 

二、中央三級機關（構）副首長依法令規定核派簡任或相當簡任人員兼任，並支領簡任第十二職等主管職務加給者，機關得比照第一類人員補助基準辦理。 

三、中央各機關（構）學校駐衛警察及國立各級學校護理教師之健康檢查，得比照本補助基準表辦理。 

四、本補助基準表所列補助對象，除補助次數及補助基準依本補助基準表規定辦理外，其他有關檢查項目、給假，及關於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認定等事項，適用或比

照「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辦理。 

五、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歲公教人員、工友（含技工、駕駛）及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得每 2 年 1次給予公假 1天前往受檢。 

六、經勞動部公告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有關雇主應對在職勞工施行健康檢查規定之機關（構），其員工健康檢查應依該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表自 104 年 1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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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機構範圍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4.8.19 公保字第 1041060352 號函） 

(一)按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 5 點規定︰「一般健

康檢查，應於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為合格之醫療機構實施之。」對於實施一

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定有明文。為落實本要點維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確

保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品質之意旨，本會前以 104年 5月 14日公保字第

1040007043 號函釋，一般健康檢查得於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

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實施之，並溯自 104年 1月 1日生效。  

(二)惟邇來仍有相關機關及公務人員反映，基於健康自主性管理及其便利性，建議

將前開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範圍再行放寬。本會爰依公務人

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第 19 條第 2 項規定，於 104 年 7 月 15 日邀集衛生福利

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勞動部等中央主管機關及 6 直轄市政府等相關機關

研議，經決議︰「原則上，朝放寬方向研擬可行方案。」案經本會審慎考量，

為兼顧公務人員接受健康檢查之便利性，同意放寬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除

得於上述指定之醫療院所實施外，亦得於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

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之，並溯自 104年 1月 1日生效。 

貳、作業程序及參考作法（註：本項僅供參考，各機關可依業務需要自行規定） 

一、40歲以上公務人員之健康檢查： 

(一)請領者於事實發生後 3個月內檢附繳費收據，填具申請表，交由人事單位審核。 

(二)人事單位審核： 

1.請領者最近 2 年內有無重複申請。 

2.請領者是否依規定期限提出申請。 

3.請領金額是否符合規定標準。 

4.請領者年齡是否符合規定。 

二、人事或總務單位將審核結果送主（會）計單位經審核無誤，即據以編製付款憑單

或傳票付款。正副首長及司處長以上主管人員住院健康檢查，由受理檢查醫院核

實製據送請各機關（構）報支撥付；隨同受檢配偶之檢查費用則自行繳付。 

參、內部審核注意事項 

一、審核預算能否容納。 

二、審核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章）。 

三、審核金額乘算及加總之正確性。 


